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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石台县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石政办〔2016〕19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有效解决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切实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等属于不动产登记完整的职责，统一由县不动产登记局负责，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承办。

二、申请不动产登记，须提供相关土地权属来源和地上定着物来源材料。凡权属清楚、无争议，符合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且证件齐全、手续完备的，发放不动产权利证书或证明。

三、涉及土地、林地等不动产权属争议，由有权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作为不动产登记依据之一。

四、对于土地确权有关问题，应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和《关于规范安置房土地使用权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石政办秘〔2013〕36号）、《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石国土资〔2009〕100号）有关规定，以及针对不同历史时期提供所在地村委会、社居委出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合法的用地批准文件或经国土部门依法处理后补办的合法用地批准文件等予以办理。

五、《石台县商品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登记暂行办法》（石政办〔2011〕49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出台后，房地产开发企业首次为业主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登记的，按《暂行办法》规定分摊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土地使用权。《暂行办法》出台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登记，且共同共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国有零星土地未进行分摊的，继续执行该规定。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类型的权利人，仅分摊按份共有土地使用权。

六、因建房规划手续不齐全等历史原因导致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权利人应先向县规划部门申请补办规划认定手续，县规划部门进行实地核查。对不压占道路等市政规划红线，不影响安全居住和使用，依法履行完毕相关行政处罚决定的房屋，由所在地乡镇政府、城市管理、消防、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共同出具的检查意见和鉴定结论，经公告且四邻签字无异议的，在权利人缴清相关规费后，县规划部门予以补办完善规划手续，作为不动产登记依据。

七、土地权利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与原批准的土地用途、规划条件不一致的，须经原出让方和规划部门同意补办相关手续，并按规定补缴相应的土地出让金和规费。

八、因历史原因，城镇职工按房改政策所购住房面积均为计价面积，其外墙及楼道等公共部分面积均未计价并属于原产权单位。房改房住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经原产权单位或主管部门、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根据《房屋测量规范》准确测定房改房建筑面积及宗地面积，按现有实测面积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或变更、转移登记。个人违规改建、扩建住房不予确权登记。

九、对于城镇职工按房改政策所购住房未纳入房改范围的院落，房改房住户申请不动产登记，其增加产权部分经原产权单位或主管部门、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县国土部门核定后按现行基准地价全额补交土地价款，并根据用户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或变更、转移登记。

十、对于无人申请登记的房屋，由县房产事务局公告代管，代管一年后仍无人申请登记的，县房产事务局应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认定为无主房屋后，依法收归国有。

十一、被确认为棚户区改造对象的房地产不予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涉及棚户区改造及拆迁安置等由政府委托有关单位负责建造的房屋，根据“谁建设，谁领证”的原则，由建管单位向登记机关提交相关证件、证明等材料，并提出不动产首次登记申请，协助安置户办理不动产分割登记手续。其多余房源由政府委托相关部门进行拍卖，拍卖后由建管单位协助受让人办理不动产登记。

十二、对于分期开发的整体项目，其用地是同一、独立的规划条件的，在不影响其他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可以以开发项目详细规划为基准分割宗地，应保持原宗地范围不变，不打破建筑物、构筑物整体布局。开发企业应书面承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负责解决因宗地分割登记引起的土地权利人利益诉求等问题。小区内市政配套设施和有关公共建筑配套设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十三、因跨宗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致使地上产权无法分割，导致宗地合并的，其土地使用权人、批准用途、土地使用权类型须一致，原宗地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不一致的，按照较长的服从于较短的原则，确定合并后宗地土地使用期限。土地权利人应提供相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承诺书，承诺自愿放弃因宗地合并登记导致部分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减少的权利。

十四、土地权利人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分割、合并变更登记，建设项目涉及改变使用权类型、用途、调整容积率的，还应提交政府有关规划批文、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补缴出让金凭证及相关税费凭证等有关资料。

十五、因《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与《房屋测量规范》计算面积标准不同，导致房屋所有权权属来源与确权登记结果面积不一致的，在不动产登记时说明原因，确权登记结果依《房屋测量规范》执行。

十六、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十七、本意见由县不动产登记局负责解释。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7月14日

  
X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